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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借贷未约定利息怎么办
？

去年年初
，

我为了创业向朋友王某
借了

20

万元钱
，

并约定今年
3

月归还
。

但在我还钱的时候
，

王某却说我应该按
照银行同期利率向其支付利息

。

我认为
朋友之间帮忙不能像做生意

，

而且我们
之前也并没有约好要支付利息

。

请问
，

对王某的要求我应该履行吗
？

读者
：

韩国柄

韩国柄
：

你可以不向王某支付利息
。

我国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211

条规定
：“

自然人之间
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
约定不明确的

，

视为不支付利息
。

自然
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

，

借
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
利率的规定

。 ”

根据上述规定看
，

你与王
某在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

，

依法应当视
为不支付利息

。

（

邓章
）

用人单位不出具离职证明
需承担法律责任

我前一段时间更换了一个工作
，

但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

，

我现在工作的单位
要求我拿从原单位离职的证明

，

但我原
来工作的地方总是今天拖明天

，

明天拖
后天的

，

搞得我现在这个工作都要丢了
。

请问
，

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拿到离
职证明吗

？

如果拿不到
，

我的新工作真的
要没了

。

读者
：

李顺

合同到期是否终止要区别对待
我父亲给人开矿

，

其间得了肺病
，

至
今没治好

。

现在矿场老板说我父亲的劳
动合同到期了

，

不会再管我父亲了
。

请
问

，

我们该怎么办
？

读者
：

王芳

王芳
：

根据你的描述看
，

你父亲可能属于
患职业病的情况

，

如果是这样
，

那么用人
单位不能随便终止你父亲的劳动合同

。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四十五条规定
：

劳
动合同期满

，

有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
形之一的

，

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
情形消失时终止

。

但是
，

本法第四十二条
第二项规定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
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终止

，

按照国家有
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

。

该法第四十二
条规定

：

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
，

用人
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

、

第四十一
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

：（

一
）

从事接触
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
职业健康检查

，

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
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

；（

二
）

在本单
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
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

；（

三
）

患病或
者非因工负伤

，

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
；

（

四
）

女职工在孕期
、

产期
、

哺乳期的
；

（

五
）

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
，

且距
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

；（

六
）

法律
、

行
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

。

根据上述规定
，

如果你父亲确是因
为工作在该用人单位患职业病的

，

那么
劳动合同不因合同到期而终止

。

不过
，

劳动合同的终止与否
，

都取决
于你父亲的病是何时

、

因何原因导致的
。

弄清楚这个问题
，

你们才能视情况维权
。

（

李林
）

李顺
：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八十九条规定
，

用
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
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

，

由劳
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

；

给劳动者造成损
害的

，

应当承担赔偿责任
。

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
，

用人单位
必须为劳动者出具解除

、

终止劳动合同
关系的书面证明

，

这在法理上称为后合
同义务

。

因此
，

您有权向劳动部门举报原
单位

，

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
。

如果
您确实因无法出具解除

、

终止劳动合同
关系的书面证明而失去新工作

，

此项损
失您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原用人单位赔
偿

。

此外
，

用人单位未向劳动者出具解
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造成劳
动者无法享受失业保险的

，

同样在赔偿
之列

。

（

金宏伟
）

一纸证明两头为难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征求意见稿相对于现
行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迈出了很多步
。

其中
，

意
见稿删去了条例第十四条第

（

六
）

项关于在
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
伤的情形

，

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反响
。

根据修改意见稿的解释
，

取消该条主
要是考虑到

：（

1

）

有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
险

，

同时还有民事赔偿的途径
；（

2

）

仅将机
动车事故纳入工伤不公平

，

为了公平起见
，

所有上下班事故均排除在外
；（

3

）

上下班途
中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
所

；（

4

）

上下班途中争议繁多
、

操作难度大
；

（

5

）

许多国家未将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

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纳入工伤认定范
围

。

我国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此条规定的确存
在一些问题

，

比如
，

将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
车事故伤害纳入到工伤事故范围

，

但因为没
有对

“

上下班途中
”

进行明确界定
，

一方面
，

虽然使得许多劳动者藉此能够获得补偿
，

可
另一方面

，

仅仅将事故限定于机动车事故
，

又将许多劳动者
“

无奈
”

地排除在外
。

内容不
平等

，

是这条规定的
“

生来缺陷
”。

但有缺陷
，

并不意味着简单放弃
。

世界各国判断工伤事故一般遵循两条
标准

：

业务起因性和业务遂行性
，

即强调事

故是因工作而起
，

且发生在工作过程中
。

早
期

，

世界各国对工伤事故认定的标准非常狭
窄

，

往往要求
“

事故
”

具备工作场所中偶然性
或不可预见性

，

如果伤害来自工作场所的正
常情况

，

事故就无法认定工伤
。

随着各国工
伤事故频发

，

工伤事故认定标准逐渐扩大
，

上下班准备时间也被纳入到工伤范围
。

在
1948

年的第
48

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
公约中

，

就将工伤事故从工业事故扩大到职
业病和上下班交通事故

。

从固定居所到办公场所属于上下班准
备时间

，

符合业务遂行性
，

其目的是为工作
之开展

，

符合业务起因性
。

因而
，

各国倾向将

上下班发生的事故认定为工伤事故
。

工伤保险与交通事故责任险
、

民事赔偿
性质不同

。

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是由车主缴
纳的一种强制保险

，

民事赔偿是由造成损害
的第三方基于民事侵权应当承担的责任

，

其
性质与工伤保险性质完全不同

，

不能简单地
相互替代

。

我国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将上下班途中受
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纳入工伤事故的规定尽
管过于简单

，

因而有操作难度
。

但是
，

操作难
度大并不成为删除法条的理由

。

自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实施以来
，

个体工
商户参保极低

，

但是本次的修改意见并没

有因为个体工商户参保率低
，

执行难度大
，

而简单将这一规定改变
。

实践中操作难的
问题

，

应当通过加强法律解释
，

将法律规则
定得更加明确来解决

。

如果将此条删除
，

将
面临雇员乘搭由雇主运作或安排的交通工
具往返工作地点途中发生事故是否算作工
伤等一系列问题

。

大家需要铭记的是
：

权利的获得难
，

但
是权利的放弃往往容易

，

有时竟然会成为永
恒

。

希望
，

劳动者的权利在法治时代更加坚
实

。

（

作者为西北大学法学院讲师
，

博士
）

不该取消
“

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伤害认定工伤
”

的条款
于欣华

本报讯
（

记者张伟杰
）

8

月
6

日
，

记者从
全总法律部获悉

，

在
《

工会法律援助办法
》

下
发后

，

各地工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有了进一
步的发展

。

截至
2008

年年底
，

全国各级工会
建立法律援助服务机构

5779

个
，

有工作人
员

15565

人
，

其中取得律师或法律职业资格
的工会干部

1818

人
，

有工会法律援助志愿
者

17081

人
。

与
6

年前相比
，

机构增加
3386

个
，

增长
141.5%

；

人员增加
12385

人
，

增长

157.4％

；

取得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工会
干部人数增加

1159

人
，

增幅
176％

；

工会法
律援助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

。

随着工会维权工作关口前移
，

重心下
沉

，

乡镇街道工会
、

村工会
（

联合会
）、

工业园
区工会法律援助机构也随之发展

，

截至
2008

年
，

全国各级工会建立的
5779

个法律援助
服务机构中

，

有
2103

个建立在乡镇街道工
会

，

有
390

个建立在村工会
（

联合会
），

有
110

个建立在工业园区工会
，

工会法律援助覆盖
面不断扩大

。

2004~2008

年
，

各地
、

各级工会法律援助
机构为职工和基层工会提供咨询

、

代书等非
诉法律服务

46.5

万余件
；

2003~2008

年
，

各地
工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共受理涉诉法律援助
案件

24.3

万件
，

处理
14.7

万件
，

结案率达
61%

。

其中近
7

成是劳动争议案件
。

2006~2008

年
，

各地工会职工服务
（

帮扶
）

中心窗口提供

法律援助
25.2

万人
（

2006

年
64738

人
，

2007

年
67443

人
，

2008

年
119418

人
），

工会法律援
助中心和职工服务

（

帮扶
）

中心窗口两个平台
双管齐下

，

有效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
。

据了解
，

工会法律援助工作始于上世纪
80

年代末
90

年代初
，

迄今已开展十几年
，

并
成为政府法律援助的重要补充

，《

工会法
》、

《

法律援助条例
》

等法律法规中对工会开展
法律援助都有明确规定

。

近年来
，

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幅增长
，

为了加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力度
，

同时也
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推进工会法律援助工作
的开展

，

去年
8

月
11

日
，

全总下发了
《

工会
法律援助办法

》。 《

办法
》

规定工会法律援助
免费

，

明确工会法律援助面向职工和工会组
织

，

重点是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
、

因劳动权
益涉及的职工人身权

、

民主权
、

财产权和工
会组织

、

工会工作者的合法权益
。

全国工会已建法律援助服务机构
5779

个

“

如雪中送炭
，

似寒冬暖阳
。”

8

月
5

日
，

四川成都和天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职工符剑
在最终获得

20

万元工伤赔偿后
，

亲自上门
为四川省总工会送来一面锦旗

，

以表达对
四川省总为他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感激之
情

。

据四川省总法律部负责人介绍
，

此案
的圆满解决

，

应归功于
《

工会法律援助办
法

》

的出台和实施
。

该
《

办法
》

实施一年来
，

四川工会法律援助已迈入健康发展轨道
。

经费问题是长期以来制约工会法律援
助工作开展的一大

“

瓶颈
”，

在日益增长的
劳动争议案件面前

，

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常
常

“

有心无力
”。

但新
《

办法
》

对工会法律援
助资金来源和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

。

按照
其有关规定

，

四川省总划拨了
5

万元的工
会法律援助专项工作经费

。

成都
、

绵阳
、

达
州等单独设置法律部的市总也都划拨了工
会法律援助专项工作经费

，

用于工会法律
援助机构的办公

、

办案经费
，

从而为工会法
律援助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

。

另外
，

按照
《

办法
》

的要求
，

四川工会进
一步加强了工会法律援助机构组建

，

由此
扩大了工作覆盖面

，

在全省各市
（

州
）、

区
（

县
）

职工法律援助机构组建率达到
100%

的基础上
，

还继续推动有条件的乡镇
、

社
区

、

街道组建职工法律援助机构
。

今年
6

月
，

达县工会在全县的
13

个乡镇成立了
“

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
”。

乡镇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
，

主要是以
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困难职工

、

农民工为
援助服务对象

，

工作站将通过法律宣传
、

法
律咨询

、

代写法律文书以及进行仲裁代理
和诉讼代理等手段

，

为困难职工提供无偿
的法律服务

。

这标志着困难职工
、

农民工的
全方位维权服务平台开始

“

搭
”

入工会组织
享受城镇职工相同待遇

。

越来越多的职工
通过工会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权益

，

使工
会真正成为职工之家

，

叫响
“

农民工有困难

找工会
”、“

职工有困难找工会
”。

在实施
《

办法
》

的过程中
，

四川工会为实现基层工会
法律援助规范化

、

专业化
、

制度化
，

切实加
强了工会法律援助队伍建设

。

一方面
，

充分
发挥工会公职律师

、

专兼职劳动争议调解
员

、

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等工会法律工作
者的作用

；

另一方面
，

继续与律师协会
、

律
师事务所等加强合作

，

积极利用法律专家
、

律师等社会资源
，

建立
“

职工法律援助律师
团

”、“

工会法律援助志愿者
”

队伍
。

继成都
、

德阳
、

泸州之后
，

广元
、

绵阳先
后组建了工会律师团

，

乐山市总近期也为
每个区

（

县
）

配备了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
。

尤其在
“

5

·

12

”

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
，

四川
各级工会深入受灾职工群众安置点

，“

送法
进板房

”，

积极组织工会律师团和职工法
律援助志愿者

，

广泛开展抗震救灾恢复重
建法律政策咨询服务

，

并及时提供必要的
法律援助

，

引导职工依法
、

理性维权
，

促进
灾区社会稳定和灾后恢复重建顺利开展

。

《

办法
》

的实施
，

效果明显
。

2008

年
10

月
，

梓潼县许州镇桥河村村工会主席异乡维
权

，

为该镇农民工因工死亡的王克乾的家
人争回

44

万元赔款
；

2008

年
11

月
，

巴中市
南江县工会主席千里追踪维权

，

为当地
１８６

名农民工追回欠薪
２１０．５８

万元
；

2008

年
12

月
，

广元市总工会赴鄂尔多斯为农民工讨薪
维权

，

为
２０００

多名农民工讨回被拖欠的工
资和工程款近

５００

万元
，

２０００

多名农民工终
于有钱回家过年

；

广元市苍溪县总工会为在
上海市务工受伤的农民工何发先提供无偿
法律援助

，

使之获得
10

万元的赔偿金
；

2008

年
12

月
，

泸州市总工会为在无锡务工的受
伤农民工余启贵成功维权

，

仅用了
11

天
；

2009

年
1

月省职工法律援助中心
、

成都市总
工会为杨棋林

、

徐红彬等
１６３

名农民工讨回
被拖欠的工资

35

万元
；

2009

年
3

月
，

省职工
法律援助中心为贫困工伤职工符剑提供免
费法律援助

，

帮助其获得
40

余万元的赔偿
。

2008

年
5

月农民工田宝林在高碑店市
一家塑料厂工作中受伤

，

造成左手拇指缺
失

、

其他三指部分缺失
。

当时
，

厂方只答应赔
偿其每月

300

元生活费
，

赔付时间
3

年
。

当时
由于受害人不懂法就答应了厂方给出的条
件

。

2008

年
12

月受害人通过听取该市工会
法律援助团的普法宣传

，

了解到赔偿协议不
合理

，

就申请了工会法律援助
。

市总工会立
即指派负责该区域的法律援助者为其提供
法律援助

，

在
2009

年
2

月正式申请了劳动仲
裁

。

田宝林原来没签订劳动合同
，

经仲裁认
定了劳动关系

，

8

月
2

日田宝林已经获得工
伤认定

，

再下一步就可以主张工伤待遇了
。

这是河北省总工会和省司法厅自去年
初下达

《

关于建立和完善职工法律援助制度
的通知

》

后
，

活跃在最基层的法律援助志愿
者实施法律援助中的一个案例

。

到目前
，

全
省活跃在企业一线和职工中的法律援助人
员已有

3000

多名
。

河北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李树锋

说
，

自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
，

劳动争议
案件增多

，

且大都发生在非公企业
。

这些案
件大多数发生在农民工身上

，

他们当中大部
分法律意识不强

，

发生了事也不知找谁
。

这
些企业的工会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人一是
不懂法

；

二是不敢维权
；

三是不会进行法律
援助

。

原来虽然也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
，

但
聘了律师用不上

，

律师像大夫坐在医院里等
病人一样等投诉者

，

反而造成了人员浪费
。

这一情况自去年
《

工会法律援助办法
》

实施以来有了很大改变
。

该省各级工会组织
法律援助人员定点到企业去搞服务

，

还采取
发放明信片

、

法律扑克牌等方式
，

把宣传品散
发到工厂

、

工地
，

让广大职工了解援助范围
。

各级工会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到企业
一线和职工中的做法

，

体现了大援助的概
念

，

这些法律援助人员兼具
“

法律援助员
”、

“

普法宣传员
”、

企业问题排查的
“

信息预警
员

”、“

劳动调解员
”

以及企业的
“

法律顾问
员

”

等多重身份
。

法律援助人员到企业
，

不但

起到了这
“

五员
”

作用
，

也给企业工会工作人
员撑了腰壮了胆

。

李树锋部长说
，

以前法律
援助都是单项的

，

现在把包括
“

12351

热线
”

在内的许多办法都融合在一起
，

这样解决了
许多过去不好解决的弊病

。

据了解
，

在河北省各级工会送
“

法
”

上门
的

“

法律援助员
”

队伍中
，

有律师
；

有司法部
门退休人员

；

有在职的法律
、

劳动部门的工
作人员

；

有教师
；

还有学法律的大学生
。

目
前

，

全省各市推进维权机制都有高招
，

比如
邯郸市建立了

“

定向职工法律援助的考核制
度

”，

今年上半年该市的在册
“

法律援助员
”

已达
536

名
。

张家口市的
120

名
“

法律援助
员

”

已与
79

家企业建立了定向法律援助工
作点

；

为
13

家企业的
3000

多名职工召开专
题法律知识讲座

；

通过问卷形式
，

向
100

家
企业的职工征集意见和建议

，

了解职工诉
求

。

他们还印发
2

万册法律宣传手册
；

接受
职工咨询

5000

多人次
；

受理职工案件
30

余
起

；

调解劳动争议纠纷
90

起
。

河北
：3000

多法律援助人员
“

定点
”

服务一线职工

本报记者高柱

本报记者张世斌

四川
：

乡镇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

“

做好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是工会的职
责

，

目的是让每一个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劳动
者在权益被侵害之时

，

首先想到向工会寻求
法律援助与法律帮助

，

并在工会的帮助下维
护自己的合法权益

。”

8

月
6

日
，

河南省总工
会经审会主任张老虎向记者介绍该省法律
援助工作情况时表示

。

无偿提供法律援助首先要有充足的资
金来保障

，

而长期以来
，

在日趋增长的劳动
争议案件面前

，

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常常
“

有
心无力

”。

河南省总工会为了破解这一难题
，

今年
4

月下发了
《

河南省工会法律援助实施
办法

》

为工会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经费保
障

，

对工会法律援助资金来源和管理作出规
定

。

河南省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为工会法律
援助工作提供必要的办公设施和经费等支
持

，

保障工会法律援助工作与工会其他工作
协调发展

。

缺少法律专业人才是制约工会法律援
助发展的又一突出问题

。

如今
，

学法律的人
不少

，

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也不少
，

但真正在
工会系统里能为普通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
的专业律师并不多

。

郑州市总工会的一名干部常参加劳动
争议仲裁审理工作

，

她说
，

有些律师对劳动
法律法规并不是太熟悉

，

有时候在仲裁庭
上

，

给劳动者做代理的律师总是说不到点子
上

，

因为对劳动法律法规不熟悉
，

难以为职
工争取到最大利益

，

让坐在下面旁听的人着

急
。

对此
，

河南省总工会决定利用社会资
源

，

组建了一支全省联网的职工法律援助志
愿者队伍

，

将在各市工会通过考核推荐
5～8

名具有律师资格证的法律工作者作为候选
人

，

省总将从中选聘
100

名作为志愿者
，

并
为其颁发职工法律援助志愿者聘书

。

按照规
定

，

入选的法律援助志愿者将依法承办法律
援助机构指定的援助事项

，

维护受援人的合
法权益

。

在其接受指派后
，

无正当理由不得
拒绝

、

延迟或者中
（

终
）

止办理指定事项
。

法
律援助事项结案后

，

由工会法律援助机构按
规定向承办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

。

据张老虎介绍
，

河南省总工会日前制定
了

《

河南省职工法律援助志愿者管理办法
》，

规范职工法律援助志愿者行为
，

推动职工法
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发展

。

目前
，

这些法律援
助志愿者正在接受培训

。

现实社会中
，

有些律师代理劳动者打
官司

，

并不在乎劳动者的输赢
，

无论职工胜
诉还是败诉

，

律师都会收到代理费
。

有个下
岗职工告诉记者

，

他去厂里领生活费
，

企业
给他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

，

以后不再发给
他生活费了

。

他觉得冤
，

就去一家法律服务
所咨询

，

一个自称是律师的人劝他打官司
，

并说他是下岗职工
，

只象征性地收他
300

元
代理费

。

这个下岗职工经过一番讨价之后
，

把
200

元钱和有关材料交给了律师
，

可两三
个月过去了

，

律师并没有和他联系
，

他上门

一问
，

律师回家探亲去了
，

把申请劳动仲裁
的事给忘了

。

结果是仲裁时效已过
，

无法代
理他打仲裁官司了

。

职工索要
200

元的代理
费

，

律师不给
，

还说那是法律咨询费
。

为职工能获得优质高效法律援助
，

河南
省总工会要求各级职工法律援助机构要有
方便群众的接待窗口

，

各级工会困难职工帮
扶中心要把法律援助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

，

并设立专门接待窗口
；

基层单位可以建立职
工法律援助工作站

(

联络员
)

，

保证职工就近
快捷地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

；

开辟
“

绿色通
道

”，

简化程序
，

缩短申请审查时限
，

优先接
待并办理群体性案件和欠薪及工伤案件

；

发
放

“

法律援助卡
”，

使困难职工可以直接获得
法律援助

；

对重大劳动争议案件
，

要及时立
案援助

；

对紧急情况需要及时办理的案件
，

可以事后补办手续
；

对农民工因工伤
、

请求
支付劳动报酬或者经济补偿

、

赔偿申请法律
援助的

，

不再审查其经济状况
，

迅速办理
；

对
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

，

要及时向党
委和政府反映

，

提出解决意见
。

张老虎说
：“

有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
障

，

工会法律援助将会和政府法律援助
、

社
会公益机构法律援助形成强劲合力

，

工会法
律援助的

‘

炉火
’

才能越烧越旺
。 ”

河南省总工会法律部提供的一组数字
显示

，

截至目前
，

河南省各级工会建立法律
援助机构

157

个
，

提供法律援助
19565

人
次

，

帮扶金额达
139.92

万元
。

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
15565

人
，

其中取得律师或法律职业资格的工会干部
1818

人
，

志愿者
17081

人

河南
：

组建全省联网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
本报通讯员李承锦本报记者肖树臣

资料图片
：

在福州务工的江西籍农民工许冬梅
(

左一
)

和工友领到
“

法律援助证
”。

当
日

，

由福建省司法厅和总工会联合推出的
“

法律援助证
”

开始向全省
188

万农民工发放
。

持有
“

法律援助证
”

的农民工
，

不用其他证明材料和审核手续
，

凭证就可向当地工会组织或司法机
关申请法律援助

。

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


